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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ov.cn/gzgov/s2811/201709/303003f805e34e0598452089de6cda73.shtml） 

 

附錄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整顿重点河涌流域“散乱污”场所的通告 

穗府规〔2017〕12 号 

 

为进一步改善重点河涌流域环境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和国务院《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市人民政府决定开展

重点河涌流域“散乱污”场所清理整顿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重点河涌流域、流溪河流域，以及东江北干流和珠江广州河段

河道管理范围开展“散乱污”场所清理整顿工作。 

上述范围由市和各有关区水务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管理职责以地图或文字说明形式公布。 

二、本通告所称的“散乱污”场所，是指不符合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以及环保、国

土规划、工商、税务、质监、安全监管、消防等手续不全，污染环境的企业、工场作坊等生产

经营场所。 

上述场所涉及的行业包括但不限于印刷、制革、印染、洗水、五金、冶炼、电镀、酿造、

水泥、汽修、餐饮、畜禽养殖、食品加工、石材加工、家具制造、仓储、废旧资源回收加工等。 

三、属本通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范围内的“散乱污”场所，依法应予关停取缔的，应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自行停产停业、搬迁或拆除。 

四、各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散乱污”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 

2017 年 12 月底前，完成 35 条黑臭河涌流域和流溪河干流的“散乱污”场所的清理整顿工

作。 

2019 年 12 月底前，全面完成 187 条重点河涌流域、流溪河流域、东江北干流及珠江广州

河段河道管理范围“散乱污”场所的清理整顿工作。 

五、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全面排查辖区内的“散乱污”场所情

况，建立清单，在政府网站和主流新闻媒体上公布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村、社积极配合区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做好辖区内

的清理整顿工作，维护辖区社会稳定。 

六、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相关职能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供水、供电单位开

展联合执法行动，依法采取严厉措施，对逾期不自行停产停业、搬迁或拆除，或虽已自行停产

停业但逾期未完成清理任务的“散乱污”场所予以清理整顿，实现“清污染、清设备、清违建”。 

属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由国土资源和规划、水务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部门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

《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严厉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涉嫌犯罪的，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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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违法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土地、建（构）筑物等出租给他人从事直接排放污水的生

产经营活动的，由国土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广州市饮用水水源污

染防治规定》依法严厉查处。 

属违法用水用电的，由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和供电、供水单位依据

《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等规定，停止供应生产用电用水。 

属未办理环保手续、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规定，依法严厉查处。 

属无工商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广东省查处无

照经营行为条例》《广州市商事登记暂行办法》等规定，依法严厉查处。 

属不符合税务、质监、安全监管、消防、农业、食品药品监管等相关部门管理规定的，由

各主管部门依法严厉查处。 

七、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水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散乱污”场所的清理整

顿工作安排，并组织抽查。抽查情况由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 

八、市环境保护、水务、工商、城市管理、国土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食

品药品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协调联动，指导、督促各区依法有序开

展“散乱污”场所清理整顿工作。 

九、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市水务、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举报“散乱污”

场所；经查证属实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十、在清理整顿过程中，凡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

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广州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9 月 9 日 

 


